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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8 

一般性辩论 
 
 
 

  2007 年 10 月 4 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对您在上周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生的有关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的国名事件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感谢。对您的副发言人在此方面所做声明表示

感谢，即在联合国内，秘书长和秘书处均按照用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的提法，使用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或前南马其顿的国名。 

 我们对这一事件，以及本届大会主席斯尔詹·克里姆完全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817（1993）号决议和第 845（1993）号决议，以及 1993 年 4 月 8日大会第 47/225

号决议的行为依然深表关切。这些决议建议其国籍国“在该国国名所引起的争论

得到解决之前，为联合国内部的一切目的，暂时称该国为‘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而他在提到自己国家时，却恰恰使用了存在争论的国名。 

 同样，在提及国名后，他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回答希腊所提的程序问题时说：

“我完全认识到希腊代表发言中所指出的事实。与此同时，作为大会主席，我应

当尊重每个会员国的尊严，包括我自己国家的尊严”，这明确表示他对主席办公

室所要求的公正以及本组织的各项决议和程序缺乏尊重，而之前的大会历任主

席、秘书长以及会员国都是始终遵守这些决议和程序的。 

 最重要的是，此举支持了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845（1993）号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争取就国名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当前谈判

中采取的顽固立场。从茨尔文科夫斯基总统同日在大会所做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这一点，他指出“我（他）国的国名现在是马其顿共和国，将来也是马其顿共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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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自此以后，大会主席将坚持并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遵守

本组织的相关决议，并根据大会主席机制中固有的公正原则行事。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8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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